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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5_B1_B1_

E8_A5_BF_E7_9C_81_E4_c58_645803.htm 关于启用二级注册建

筑师、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网上注册系统有关事项的通知（

第172号）晋建办综字[2011]172号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建

委）、规划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为了规范和加强我省二级注册

建筑师、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的注册管理工作，建立符合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数据标准的注册人员基础数据库，现决定使

用部二级注册建筑师、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人员管理信息系

统（以下简称二级注册系统），实行注册网上申报，具体事

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注册申报事项 1、二级注册系统自本月下

旬开通启用后，自6月份起我厅只受理通过二级注册系统申请

并打印出来的二级注册建筑师、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注册申

请表。 2、注册申请需要提交的其他附件材料与之前相同，

各项内容要求不变。 二、数据库有关事项 1、二级注册系统

资格数据库来源于省人事考试中心，作为人员申报注册的基

础依据。 2、我厅于3月份已经下发了《关于核查取得二级建

筑师、二级结构工程师资格人员注册信息的通知》（晋建办

综函[2011]78号），对在山西省执业的二级建筑师、二级结构

工程师进行了数据核查，对核实无误的注册人员，已经导入

我省二级注册系统。 3、申请人在申报延续注册、变更注册

、更改补办申请时，如系统提示为“该人员没有本专业初始

申报信息，不能申报”者，说明本人未提交核查数据或本人

提供的核查数据与省人事考试中心数据不一致，需要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后，方可申请注册。 4、未提供核查数据的人员



，需依据晋建办综函[2011]78号文件上报核查数据，请各初审

部门审查后按照申报程序出具上报公函，每月1-10日上报至

省厅，待省厅审查数据无误后，将其注册数据导入二级注册

系统，申请人可在次月进行注册业务的申报。 5、在山西省

以外取得执业资格的二级建筑师、二级结构工程师人员，如

需在山西申报初始注册时，应按照《关于开具二级建筑师、

二级结构工程师、二级建造师未注册证明等事项的通知》（

晋建办综函字[2010]470号）要求，提交省级注册管理部门出

具的加盖公章的尚未注册证明，方可申报注册。 三、其他事

项 1、请各初审部门做好二级注册系统运行的说明解释工作

，进一步提高办事效率。 2、工作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与我

们联系。 注册咨询电话：0351-358119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